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

农办牧〔2021〕38 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跨省份

道路运输动物指定通道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畜牧兽医厅(局、委),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: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》 (国办发〔2019〕31 号)、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 (国办发

〔2020〕31 号)有关要求,加强动物运输活动防疫管理,降低非洲猪

瘟等重大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,现就加强跨省份道路运输动

物指定通道(以下简称“指定通道”)建设、管理等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完善指定通道布局,构筑动物疫病防控有效屏障

各省份要按照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安全便民、管理可行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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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,尽快确定并公布指定通道;已经确定指定通道的,要定期开展

本省份及周边区域动物疫病、路网布局、畜禽流通等情况的分析研

判,并综合考虑已有站点资源、监管力量配备、工作条件保障等因

素,适时调整完善指定通道布局;要根据本地区实际,探索建设过

省境运输动物指定通道制度,创新监管方式,推动过省境运输动物

规范便捷通行。
二、规范动物运输监管,防范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

各有关地区要加强对经指定通道运输动物的监督检查,查验

动物检疫证明是否有效、牲畜耳标是否佩戴齐全、运输车辆是否按

规定备案、动物健康状况有无异常以及证物是否相符等。 对于无

违法违规情况且动物临床健康的,要在动物检疫证明上加盖专用

印章;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,要依法处理或者按照职责分工移送有

关部门;发现动物临床健康状况异常的,要及时采取隔离观察、采
样检测等措施;发现动物疫病的,要规范报告并处置;发现未经指

定通道跨省份道路运输动物的,以及违反有关规定接收动物的,要
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三、着力创新监管机制,织密动物运输监管信息化网络

各省份要完善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,及时采集、更新指

定通道及有关检查站名称、位置坐标等基础信息,建立指定通道监

管信息实时采集、上传功能,并将数据共享至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

台,实现指定通道基础信息便捷查询和监管信息启运地、途径地、
目的地全程共享,为加强动物调运监管提供支撑。

四、强化工作条件保障,提升动物运输监管能力

各地要强化指定通道的条件保障,配齐配强工作力量,安排足

够的监督执法、动物防疫及辅助人员。 可以安排官方兽医、特聘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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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防疫专员等参与相关工作,满足 24 小时值守需求;要改善检查

站的办公和生活条件,配备必要的办公、监督检查和应急等设备物

资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器具;要根据本地区动物疫病防控需要,配
备必要的防疫消毒设施设备,指导承运人做好动物运输车辆的防

疫消毒,特别是要做好冬季严寒时节车辆防疫消毒工作;要推动落

实检查站工作人员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等相关待遇。
五、加强法律宣传贯彻,推动指定通道制度有效落实

各地要把宣传解读指定通道制度作为动物防疫法宣贯的一项

重要内容,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,宣讲制度内容及相关法

律责任,提高生产经营主体守法意识,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 要规范

设置指定通道引导标志,在显要位置公示设立依据、工作职责、工
作程序、动物运输管理要求、监督检查人员和监督电话等信息。 要

重点在检疫申报点等场所开展宣传,指导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信息

化手段查询、了解指定通道基础信息,规范开展动物运输活动。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1 年 9 月 26 日

—3—

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1 年 9 月 27 日印发


